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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5月5日

根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债权和相关担保合同及其他协议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转让债权借款合同编号等情况如下：
8231120120020539、 8231120120020540、 8231120140007262、 8231120140006052、 8231120120007033、 8231120120007118、 8231120110016030、

8231120130012663、8231120130012774、8231320140004089、8231120140024477、8231120140026753、8231120130021295、8231120140012502、8231120130009822、
8231120130021562、8231120140014700、8231120140014051、8231120140002545、8231120140009685、8231120140010296、8231120140002927、8231120150001637、
8231120150001518、8231120140001853、8231120140003190、8231120130019930、8231120130019942、8231120130019927、8231120130019925、8231120140018204、
8231120140018261、8231120130021502、8231120130021693、8231120130021724、8231220120000891、8231120120003561、8231120120021899、8231120120021900。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
号：CCB2016003-ZJ6，日期为2016年3月22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来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0-3058114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81，8917289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5月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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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泱融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金华华建工贸有限公司

衢州坤力塑料厂

浙江新宇化工有限公司

衢州市宏泰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昊洋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衢州市金雄钙业有限公司

浙江雪峰碳酸钙有限公司

龙游永高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龙游石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671135M20140808 14122220140808 XC67113587215017
XC67113587215027 XC67113587215038

XC67673711314192

X68490012302014183

X68350012302015075

X68350012332013086 X68350012332014077

X68350012332013087 X68350012332014079

X68350012302013244

X68350012302014006

X68350012302014137

X68350012302014147

X68350012302014161

X68350012302014199

X68350012302015154

X68732712302015022

X6872351230102014097

X6872351230102015007

X6872351230102015008

XT6872351230102014108

本金

2425661.58

4499998.74

6000000.00

9980000.00

28999998.61

17499238.09

5000000.00

2300000.00

18400000.00

4500000.00

99604897.02

欠息

78789.08

287576.73

114954.58

341206.01

1429786.54

1916553.63

58793.63

25586.80

176560.54

308774.54

4738582.08

担保人

沈静、陈惠良、兰溪市泰华自行车有限公司、兰溪市迪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泱融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棒棒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项建、任爱和

浙江瑞金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豪盛集团有限公司、吴立坤

周硕新、应莲珍、浙江新宇化工有限公司、衢州市新鑫纸箱彩印有限公司、浙江新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江西
浙商联盟建材家居商贸城有限公司

严春元、余成钢、汪静霞

浙江昊洋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通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昊洋机动车部件有限公司

衢州市金雄钙业有限公司、毛永瑾、王光明、王建华、徐炎海

常山县雪字碳酸钙有限公司、张东明、方文燕、徐国祥

克里特集团有限公司、龙游永高阀门有限公司、李永国、吴圣仲

克里特集团有限公司、龙游欧莱特阀门有限公司、龙游永高阀门有限公司、李永国、吴圣仲

克里特集团有限公司、龙游欧莱特阀门有限公司、龙游永高阀门有限公司、李永国、吴圣仲

浙江龙游石菱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葛蓓菁、葛陆飞、任礼妹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78号
杨建国、董秀红、宁波金狮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

已受理原告陈世苗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
2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东商初字第142号

叶浩勇：本院受理原告周金超诉被告叶浩勇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东商初字第14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已依法判令：被告叶浩勇归还原告周金超借
款170000元，支付利息300333元（从2007年6月开始
到2016年4月止，以170000元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
率20%计算），共计470333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8355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诉讼费9005元，由被告叶浩勇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1858号

毛英萍、宁波路通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
原告张剑东为与被告毛英萍、宁波路通车业科技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18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吴相用：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永源建材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华鼎建设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吴相用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被告宁波华鼎建设有限公
司提起上诉，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89号

岑聪其、励婷环、陆跃东、章央丹：本院受理的
（2015）甬鄞商初字第2389号，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岑聪其、励婷环、陆跃东、章央
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3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梅商初字第311号

宁波赞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镕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赞航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仑梅商初字第31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梅山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商初字第1911号

奉化市恒达轴承制造厂、陈岳军、黄文妹、孙一山、
宁波大百士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奉化市罗蒙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奉
商初字第191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被告
奉化市恒达轴承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归
还给原告奉化罗蒙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2000000元，并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方式支付
自2014年1月21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
二、被告奉化市恒达轴承制造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支付给原告奉化罗蒙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为实
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委托代理费10000元；三、被告陈
岳军、黄文妹、孙一山、宁波大百士鞋业有限公司对上
述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息及律师委托代理费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29280元，登报公告费650
元，共计29930元，由被告奉化市恒达轴承制造厂、陈岳
军、黄文妹、孙一山、宁波大百士鞋业有限公司共同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3067号

章日陈：本院受理原告黄远安与被告夏仲江、宁波
秀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日陈、余姚市丽宝园艺工
具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1、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夏仲江、宁波秀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归还借款250000元，违约金105000元，合计355000
元，被告章日陈、被告余姚市丽宝园艺工具有限公司对
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担保的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
四被告夏仲江、宁波秀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日
陈、余姚市丽宝园艺工具有限公司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7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梁弄法庭（余
姚市梁弄镇如意路36号）开庭审理。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37号

申请人余姚市云旗弹簧厂、因遗失宁波余姚农村

合作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40200051 27364561号（票面
金额为1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双悦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收款人余姚市辉璜弹簧厂、票据到期日为2016年5
月23日）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33号

沈洁、谢晓东、褚狄波、周强：本院对袁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甬余商初字第2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催36号

申请人雅科贝思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因遗
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300051 40269705号（票面金额为160000元、出票人
宁波华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深圳市欣中大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票据到期日为2016年4月23日）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至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浒商初字第1602、1603号

任松海：本院受理原告祝增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慈
浒商初字第1602、1603号民事判决书，1602号判决如
下：被告任松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
祝增华借款30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1日起
至款项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1603号判决如下：被告任松海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祝增华借款34.87
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款项清偿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逍商初字第969号

陆惠芬：本院受理的原告龚华龙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
慈逍商初字第9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1419号

绍兴市鸿昌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县翔龙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徐建平、单淼琴、冯平：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
越商初字第1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4）绍越商初字第2769号

绍兴市金盛钢管有限公司、浙江星晨管业有限公
司、绍兴波斯达车业有限公司、绍兴斯必达针纺织有限
公司、陆霞文、盛来军：本院受理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越城支行诉你及被告浙江普尔惠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4）绍越商初字第2769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绍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越城支行因不服本裁定，已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070号

浙江巨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绍兴市弥达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巨龙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张国祥、陈调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城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16年7月28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359号

俞贾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
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2016年8月17日下午3：10在本院第18审判
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450号

绍兴大地百乐印染有限
公司、绍兴金善置业有限公
司、三禾置业（连云港）有限公
司、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
司、金尧兴、唐土娟：本院受理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
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
27日下午3：30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催21号

申请人唐山市金航海商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付款行
为农行越州支行、出票人为绍兴海派布业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绍兴瑶坤贸易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20万元、汇
票号码为1040005227625793、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
2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7月18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至2016年8月2日，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3145号

朱国飞：本院受理原告谢明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7日
下午3：15在本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570号

赵锡海、嵊州市沃德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徐小伟与被告赵锡海、嵊州市沃德家具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15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商初字第1571号

赵锡海：本院受理原告王静如与被告赵锡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绍嵊商初字第15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宣奇奇：本院受理原告吴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30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之日起第3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8：40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97号

付厚船：本院受理原告陈月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808号

李少谷、金奕蕾：本院受理原告贾洁琼诉你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
初字第8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
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